
 

 

湛 江 市 财 政 局  
 
 

湛财资函〔2022〕5 号 

 

关于进一步明确 2022 年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
减免租金工作事宜的函 

 

市直各单位：  

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促进服务业领

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2〕40 号）

和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明确 2022年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减

免租金工作事宜的函》有关要求，现就我市国有房屋减免租金有

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：  

一、关于减免租金的对象  

2022 年承租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及其下属全资、控股和实际

控制国有企业（以下简称所办企业）房屋的服务业、制造业小微

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（非国有企业和非行政事业单位）。  

二、关于减免租金的期限  

在有效合同期内（疫情期间租赁合同正在执行中），对位于

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（根据当地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通告）所

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的符合减租条件的承租户减免 6 个月租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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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当年租期不足 6 个月的，按实际租期减免）；其他地区减免 3 

个月租金（当年租期不足 3 个月的，按实际租期减免）。  

三、关于中间承租户给最终承租户减免租金  

有关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及其所办企业应与中间承租户签订

协议，由中间承租户按照不低于给其减免租金的金额为符合条件

的最终承租户减免租金。  

四、关于办理减免租金的承租户应提供的材料  

符合减租条件的承租户申办减免租金事项应提供申请书、经

营所在区域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通告、租赁合同、营业执照及其他

证明材料等。  

五、关于线上办理减免租金审批、备案程序  

（一）市直行政事业单位  

一是符合减租金条件的承租户向租赁单位提出申请。二是租

赁单位审核后在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—

出租出借管理模块中填报减免租金事项（说明减免原因、选取需

要减免的合同及承租户类型、确定减免金额、上传申报材料等），

提交上级单位审核，报主管部门审批。三是系统自动完成租金减

免备案，同时系统自动扣减填报的合同租金金额，并显示减免原

因,供监管部门查询。  

（二）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  

一是市直行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（包括二、三级企业等）按

照有关要求自主审批减免租金事项，并将有关情况上报其主办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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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。二是主办单位在广东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

—出租出借管理模块中录入下属企业减免租金情况，并逐级向主

管部门报备。  

 

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湛江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 

校对：王晓立 


